
附件1
山西省技工院校国家助学金申请表
学校名称：
	学生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民族
	

	专业
	□涉农   □非涉农
	年级
班级
	
	入学
时间
	

	家庭
成员
情况
	姓名
	年龄
	与本人
关系
	工作或学习单位

	
	
	
	
	

	
	
	
	
	

	
	
	
	
	

	家庭
经济
状况
	户籍所在地
	· 农村
· 县镇
· 县城
· 城市
	主要收入来源
	

	
	家庭
住址
	
	邮编
联系电话
	

	
	家庭人口总数
	
	家庭
年收入
	
	人均
年收入
	



	申请
助学
金的
主要
理由
	


申请人签名：          家长签名：
                  年  月  日

	班级
审核
意见
	


班主任签字：
                  年  月  日

	学校
资助
部门
公示
结果
	


负责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学校
审核
意见
	


负责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2
山西省技工院校国家助学金申请指南

享受国家助学金的技工院校
享受国家助学金的技工院校是指经山西省人民政府或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批准设立的实施全日制学制教育的各类技工院校。包括技师学院、高级技工学校和技工学校。
国家助学金资助对象
国家助学金资助对象是具有技工院校全日制正式学籍的一、二年级在校涉农专业学生和非涉农专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比例按在校学生的15%确定。我省太行山区和吕梁山区2个连片特困地区21个县的农村学生（不含县城）全部纳入享受国有助学金范围。
国家助学金主要用于受助学生的生活费开支，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2000元。
国家助学金申请、审批与发放程序
国家助学金按学期申请和评定。具体流程如下：
1、学生应在入学前办理好身份证。
2、学生填写《山西省技工院校国家助学金申请表》，在新学期开学一周内向学校提交，并递交家庭经济困难相关证明材料。
3、学校受理学生申请并组织初审，拟定资助学生名单，并在学校内进行不少于5个工作日的公示。
4、学校将公示后的受助学生名单，通过全国技工院校信息管理系统进行申报、审核。
5、省技能人才教育服务中心根据全国技工院校信息管理系统中已审核通过的信息，汇总省管技工院校国家助学金受助人数，经厅职业能力建设处审核后，会同财务资金管理处下达本学期省管各技工院校国家助学金拨付计划。
6、厅财务资金管理处按照省管各技工院校国家助学金分解计划，向省管各技工院校拨付资金。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负责市属技工院校国家助学金拨付。
7、省技能人才教育服务中心按照省财政厅要求，汇总全年全省技工院校国家助学金受助人数，经厅职业能力建设处审核后，报省财政厅。
8、国家助学金通过学生资助卡或社保卡发放给受助学生。各技工院校应为每位受助学生办理学生资助卡或社保卡，学生本人持身份证原件，到发卡银行网点柜台激活卡后方可使用。对无法办理资助卡或社保卡的学生，经学校核实确认后，可发放至学生监护人银行卡中。任何单位不得向学生收取卡费或押金等费用，不得以实物或服务等形式，抵顶或扣减国家助学金。

